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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2013–018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在公司 103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边程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授权代表 0 人。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科达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沈晓鹤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013 号）核准，2012 年 8 月公司通过向沈晓鹤等五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并支付

现金的方式取得芜湖新铭丰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芜湖科达新铭丰机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铭丰公司”）100%股权。根据《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本次交易公司向沈晓鹤等五

名原新铭丰公司自然人股东合计支付了 10,500 万元的现金对价款，其中 3,700 万元

为公司自有资金，6,800 万元公司先以自有资金支付，待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到位后再置换出该部分自有资金。 

2013年5月23日公司以12.02元/股的发行价格向 4名特定投资者发行5,657,159

股人民币普通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7,999,051.1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66,999,051.18 元。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66,999,051.18 元置换预先

用于支付新铭丰公司股权对价款的自有资金。 

二、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因公司2013年4月完成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行权向323名股权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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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发行892.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2013年5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向4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565.715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65,166.6541万股增加至66,624.87

万股，现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第六条原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166.6541万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624.87万元。 

第十九条原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5,166.6541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65,166.6541万股。 

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6,624.87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66,624.87万股。 

根据2012年3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2012年5月2

日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购买芜湖新铭丰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股权相

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事宜已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将不

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佛山市科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佛山市科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石材”）成立于2003年5月，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695万元,公司持有其69.422%的股份，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石材机械

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自动化技术及设备的研究、制造；销售机电产品

零配件及人造石材产品；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2013年3月31

日科达石材资产负债率为46.73%。根据科达石材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同意为其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申请人民币2,000万元（或等值外币）授信融资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本次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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